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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
吉政发〔２０１４〕１３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吉林特色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拉动投资和消费增长，提高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接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省城市基础设施总量小、标准低、运行管理粗放，城市环境脏乱差等问题突出。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３〕３６号），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思路
　　紧紧围绕提升吉林特色城镇化质量，以城市供水、供热、燃气、道路、公共交通等民生工程为重点，强力推进城市污水垃圾处理、园林绿化、地下管网、防洪排涝、电力通讯等环境和保障设施建设，统筹推进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集中攻坚，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切实改善民生福祉，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的原则。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基础上，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多渠道筹集城市建设资金。

　　坚持规划引领、民生优先的原则。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保障城市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提高设施水平和服务质量。

　　坚持质量第一、绿色安全的原则。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水平，增强城市防灾减灾能力，促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坚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统筹推进各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 

　　三、主要目标
　　力争到２０１５年，全省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５％以上，加快构建适度超前、功能配套、管理科学、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体系。

　　（一）切实增强城市安全运行能力。老城区基本完成雨污分流管网改造，新建城区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达４０％以上。重要防洪城市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用１０年左右时间建成较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防洪工程体系。加强城市配电网建设，地级以上城市基本形成５００（或３００）千伏环网网架，其他设市城市建成２２０（或１１０）千伏环网网架。

　　（二）显著提升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水平。全省城市公共供水规模达到５００万立方米／日，漏失率降低１０％左右，长春市、吉林市具备１０６项水质指标检测能力，其他城市具备至少４２项水质指标检测能力，实现城市供水普及率９５％和水质达标双目标。全省城市燃气普及率达到９０％，其中管道燃气普及率达到６０％。全省城市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９５％，供热保障能力和房屋保暖能力显著提升。

　　（三）统筹推进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城市卫生、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广电、公共交通、物流配送、防灾避险等设施配套功能满足群众需要。地级以上城市配套建设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至少各１座，建成综合性文化体育中心至少１座。新建小区应根据居住区规划和居住人口规模配套建设幼儿园。各城市５０％的社区建有便捷、实用的全民健身体育设施。

　　（四）加快构建快捷顺畅的城市道路交通体系。全省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达到１４.５平方米，道路完好率达到９５％以上。完成城市病险桥梁除险加固，启动危桥重建，地级以上城市建成桥梁信息管理系统。加大静态停车场的建设力度。长春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达到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市要求，其他地级城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１１标台。

　　（五）大力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全省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８５％，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５０％左右，再生水利用率达到２０％以上。长春市生活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其他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８０％。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１２平方米以上，老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５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不低于６０％，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４０％以上。

　　四、重点任务
　　坚持突出重点、集中攻坚，重点推进事关民生改善、经济发展、城市安全的项目建设，使全省城市基础设施服务功能显著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大幅提升，城市面貌明显改观。

　　（一）强化城市规划的引导调控作用。牢固树立规划先行理念，遵循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规律，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科学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到２０１４年年底，所有城市完成新一轮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启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调查与评估工作，制定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统筹地下交通、商业、管网（管沟）、人防等各类设施和管线布局，合理开发地下空间资源，解决土地稀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各地要制定城市风貌特色管理规定，对城市色彩、建筑、街道、绿化、水体、照明等作出规划控制要求。加快对历史文化街区、传统特色风貌区保护性改造步伐。加快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到２０１５年，全省所有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要覆盖城市建成区。加快完善和落实城市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避免城市基础设施的盲目和无序建设。２０１４年，编制完成城市供水、供热、燃气、排水防涝、综合交通、城市公共交通、电力和集中供热、城市燃气老旧管网改造等专项规划。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落实《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国办发〔２０１３〕１号）。
　　（二）加快城市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路网结构，提升道路网络密度，加快形成立体化、网络化、通达便捷、安全有序的城市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提升城市道路的通行能力。长春地铁１号线建成并投入使用，地铁２号线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其他有条件的城市力争规划建设轨道交通设施。加快综合运输换乘枢纽、公路客运枢纽、公交换乘中心、出租汽车服务中心和公共交通场站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高度重视静态停车场建设，大城市结合地铁和城市换乘辅助系统建设停车场并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停车政策（Ｐ＋Ｒ停车场运行模式）。充分利用市政广场、公园绿地的地下空间建设地下停车库。在重点城市加快推广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加强城市桥梁安全检测和加固改造，限期整改安全隐患，严格落实桥梁安全管理制度，保障城市路桥的运行安全。倡导绿色出行，减少城市拥堵，设市城市要建设城市步行、自行车“绿道”，加强行人过街天桥、自行车停车设施、道路林荫绿化、照明等设施建设。在长春市、吉林市等城市开展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建设试点。实施城市畅通工程，按照公交优先的原则设置公交专用道和公交优先通行信号系统，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使用。加强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建设。到２０１５年，全省新建城市道路７００万平方米，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４０公里，新建扩建城市公共交通停车场（暖车库）２４万平方米、候车亭牌５４８０个，新增更新城市公共交通车辆３５５３辆，地级以上城市力争建成并投入使用１—２个公交换乘中心。
　　（三）加大城市供水设施的改造建设力度。以保障城市居民饮用水水质水量安全为目的，以城市二次供水改造为重点，统筹推进水源建设、水厂升级、管网改造、水质监测、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城市居民２４小时供水全覆盖、饮用水水质和应急保障能力大幅提升，彻底扭转我省城市供水投入少、隐患大的落后状况，让百姓喝上“放心水”。加强饮用水水源建设与保护，合理利用水资源，限期关闭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水井，切实保障城市供水安全。积极支持城市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有序推行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到２０１５年，全省新建改造水厂１５座，新增供水能力１１５万立方米／日，撤并改造二次供水设施５１６８座，改造二次供水配套管网１.２万公里。
　　（四）加强城市供热设施建设。继续实施“暖房子”工程，加快以区域锅炉房、调峰锅炉房和多热源热网联通工程为重点的热源能力建设，稳步推进老旧管网改造、小锅炉房撤并、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供热体制机制建设。到２０１５年，全省新增供热能力１亿平方米，建设调峰锅炉房１０座，建设区域锅炉房５７座，改造撤并小锅炉房６５０座，改造陈旧供热管网４８８０公里；实施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６０００万平方米，同步实施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３０００万平方米；全面推进供热计量改革，实施供热计价收费制度。形成比较完善的城市供热应急预警和保障机制，提高城市供热应急能力。
　　（五）强化城市燃气设施建设。以改善城镇人居环境和提升群众生活质量为目标，实施城市管道燃气发展工程。通过引进、开发、利用天然气，促进能源结构转变，推进“气化吉林”工程。鼓励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等高效利用项目，限制发展天然气化工项目，有序发展天然气调峰项目。继续做好城市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清理整顿燃气市场，强化燃气安全管理，推广使用防燃气泄露装置，确保燃气使用安全。到２０１５年，新建改造城市燃气管网１２００公里，新建、改扩建门站２６座，“十二五”期间规划天然气长输管道１８６９公里，管输能力１７０亿立方米。到２０１７年，基本实现管道燃气县县通。
　　（六）强力推进城市排水防涝和防洪设施建设。各地要立即开展排水防涝设施现状普查，抓紧制定城镇排水防涝设施建设规划。加快排水管网雨污分流、管道和泵站等排水设施的改造与建设。积极推行低影响开发模式，将建筑、小区雨水收集利用、可渗透面积、蓝线划定与保护等要求作为城市规划许可和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加快雨水滞渗调蓄设施、雨洪行泄设施、河湖水系清淤与治理、收集利用等削峰调蓄设施建设。加强城市河湖水系保护和管理，强化城市蓝线保护，坚决制止因城市建设非法侵占河湖水系的行为，维护其生态、排水防涝和防洪功能。完善城市防洪设施，健全预报预警、指挥调度、应急抢险等措施。到２０１５年，重要防洪城市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长春市、吉林市中心城区能有效应对５０年一遇暴雨，其他城市中心城区能有效应对３０年和２０年一遇暴雨。用３年左右时间，在长春市和有条件的城市启动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各地新建道路、城市新区和各类园区地下管网应按照综合管廊模式进行开发建设。
　　（七）加快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以强化城市污水设施建设、改造升级和保障运行为重点，突出解决污水处理厂后续设施不配套、管网普及率不足、运行负荷低的问题，加快形成“厂网并举、泥水并重、再生利用”的建设格局。优先升级改造落后设施，确保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达到国家新的环保排放要求或地表水 Ⅳ类标准。按照“无害化、资源化”要求，加强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启动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节水城市建设，在水资源紧缺和水环境质量差的地区推动建筑中水和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保障城市水安全，修复城市水生态，消除劣 Ⅴ类水体，改善城市水环境。到２０１５年，全省扩建污水处理厂２座，改造污水处理厂５座，新建污水管网１０００公里，改造污水管网８２５公里，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达３００万吨／日。加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水平。加快建设无害化垃圾场、生活垃圾中转设施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加快推进城乡垃圾统筹处理，到２０１５年，全省新建扩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８座，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６１００吨／日。完善环卫配套设施，县级市和５０％的县城建立起“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体系。
　　（八）加强生态园林设施建设。大力加强城市绿化美化工作。严格执行绿线管制，严禁侵占绿地，科学指导城市绿化。大幅度增加中心城区绿量，达到有路有树有荫，实现片绿、线绿、点绿结合。选择节水抗旱、适宜当地气候环境的绿化品种，抓好城市庭院、小区公园、街头绿地、郊野公园、绿道绿廊等绿地系统规划建设。开展创建园林城市活动。结合城市污水管网、排水防涝设施改造建设，通过透水性铺装，选用耐水湿、吸附净化能力强的植物等，建设下沉式绿地及城市湿地公园，提升城市绿地汇聚雨水、蓄洪排涝、补充地下水、净化生态的功能。重点搞好河道生态护砌、沿岸绿化等工程建设，增添文化亭廊、休闲座椅等设施，打造都市风光带。加强城市防灾避险公园建设，设市城市至少建成１座具有一定规模，水、气、电等设施齐备，功能完善的防灾避险公园。到２０１５年，全省新增城市绿地面积２０００公顷，新建各类公园３０个。
　　（九）统筹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公共服务配套基础设施规划统筹，在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过程中，要统筹考虑城市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广电、通讯、治安、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合理布局和建设专业性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配送场（站）等。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和人防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城市配电网建设，将配电网发展纳入城乡整体规划，实现各电压等级协调发展。推进城市电网智能化，以满足新能源电力、分布式发电系统并网需求，优化需求侧管理，逐步实现电力系统与用户双向互动。以提高电力系统利用率、安全可靠水平和电能质量为目标，进一步加强城市智能配电网关键技术研究与试点示范。
　　（十）进一步强化城市综合管理。城市建设管理要保持城市基础设施的整体性、系统性，避免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切实转变重建设、轻管理的思想，全面开展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和马路市场综合整治工程，切实解决环境“脏、乱、差”问题，为百姓提供出行顺畅、清新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规范城市道路开挖和地下管线建设行为，着重解决“拉锁马路”问题，避免窨井伤人现象。强化建筑工地管理，对野蛮施工、影响出行、造成环境污染的建筑工地和施工企业，要依法从严查处。强化规划监察，清理私搭乱建。加强对街路标牌和广告的管理，加大对乱写乱画和乱设广告的整治力度，改善城市景观面貌。加强数字城市建设，搭建数字城管平台，提升城市管理标准化、信息化、精细化。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监督能力。
　　五、保障措施
　　（一）明确政府责任。城市政府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亲自研究部署和组织推动项目建设，切实履行职责，抓好工作落实。要科学确定项目规模和投资需求，加强政务公开，及时公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具体项目和进展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二）落实财政投入和保障机制。要用好中央赋予的各项优惠政策，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省级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专项资金在分配使用时，要重点向符合条件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倾斜，省财政投入的资金以奖补为主。对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按照规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各地政府要保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要优先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求，对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项目，应当以划拨方式供应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要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确保建设用地供应。 
　　（三）加快投融资体制和运营机制改革。建立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政府应集中财力建设非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对有合理回报或一定投资回收能力的可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要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市场化改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发挥金融信贷主渠道作用，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创新金融产品、引入保险资金等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要积极争取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资产收购、特许经营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直接参与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投资基金、股票等方式间接参与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要在市场准入和扶持政策方面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
　　（四）强化项目支撑和组织实施。各地要加快在建项目建设，促进度、保安全、控质量、增效益，分批分项分段落实，确保在规定工期内完成。积极推进新项目开工，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落实具体项目，加快前期工作，进一步优化简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流程，确保尽快开工建设。要超前谋划后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储备，加快项目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实现储备项目与年度建设计划有效对接。创新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运营管理方式，改革现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完善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价格形成、调整和补偿机制。 
　　（五）加强部门协调配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监督指导；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要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机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有关在部门要定期对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检查通报。其他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全力支持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各项工作。
　　各地要高度重视本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本意见要求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或工作计划，落实目标责任，加快推进相关项目建设，切实改善发展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平稳发展。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１日 
　　
